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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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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現有手機提供支持。BIS授權，在遵守EAR其他規定的前提下，參與提供服務

和支持（包括對中興通訊手機進行的軟件更新或補丁）所必需的交易。本授權僅限於

2018年4月15日或之前上市的中興通訊手機款型。 

（3）網絡安全研究與漏洞披露。BIS授權，在遵守EAR其他規定的前提下，且在涉及

提供對維護通訊網絡和設備完整性和可靠性至關重要且持續進行的安全研究時，向中

興通訊披露中興通訊所有、佔有、或控制的物品內存在的安全漏洞相關信息。 

（4）有限資金轉移。BIS授權相關方為根據本授權合法的交易和活動向中興通訊付款

或收款。 

本公司將根據上述事項的重要進展情況及時進行信息披露。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本公

司的後續公告，注意投資風險。 

 
 
 承董事會命  
  李自學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一八年七月六日（中國時間）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李自學、顧軍營；三位非執行董事：李步
青、諸為民、方榕；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曼莉、Yuming Bao(鮑毓明)、吳君棟。 
 


